
115 年度新竹縣推廣青年參與志願服務 

新竹縣政府教育局青年志工隊「竹青 V-team」召募簡章 

 

壹、計畫緣起 

        「竹青 V-Team」是新竹縣政府教育局青年志工隊的全新企

劃，在數位原民的時代，我們深信手機不只是記錄生活，更能

成為改變社會的武器。在這裡，你不只是單純的服務參與者，

更是教育現場與地方角落故事的「首席紀錄官」與「社會傳遞

者」。 

        傳統志工服務往往缺乏被看見的機會，V-Team 的任務就是

走進 13 鄉鎮、深入各項服務活動，用青年獨特的視覺語言，將

生硬的議題與行動轉化為具備「短、清楚、有重點」特質的數

位能量。 

        我們提供完整的實戰培訓系統，協助你掌握以下核心技能： 

    一、短影音企劃：學習如何捕捉流量關鍵，精準定位內容亮點。    

    二、腳本撰寫：掌握敘事邏輯，讓每段文字都能帶動觀者的情 

        緒共感。 

    三、剪輯實戰：手把手教學，將零碎鏡頭化為具備影響力的爆 

        款短影音。 

    加入 V-Team，你不僅是在服務社會，更是在建立自己的數

位履歷。透過你的鏡頭，讓那些不為人知的溫暖服務行為被台

灣看見，向社會分享正向的愛意。你的每一支作品，都在為地

方述說獨特，讓更多人明白：志工不只有一種樣子，只要擁有

小小的影像影響力，你就是點亮地方的火光。 

貳、指導單位：新竹縣政府、新竹縣議會 

參、主辦單位：新竹縣政府教育局 

肆、召募對象：15歲至 45 歲對志願服務有興趣之青年，設籍、居 

    住、就學或就業於新竹縣者優先錄取，未成年者須取得家長同 

    意書(附件)。 

伍、報名方式 

    採網路報名，即日起至 115 年 4 月 24 日(五)止， 

    請至線上報名，連結：

https://www.surveycake.com/s/op06O  

https://www.surveycake.com/s/op06O


陸、相關規範 

     一、實習志工：符合召募資格並於本局召募期間完成報名，經

書面審查錄取者，為本局實習志工。 

        (一)權利與義務：實習期間由本局辦理志工意外事故保險，

並參與各項培訓課程及服務活動。 

        (二)時數紀錄：此階段尚未領有志願服務紀錄冊，故不累

積法定服務時數，惟參與課程及服務活動者，本局將

另行核發電子時數證明。 

    二、正式志工：實習志工完成下列條件者，經核定後轉任為正 

        式志工： 

        (一)轉正條件：須完成「基礎訓練（臺北 e 大 6 小時線上

課程）」及「特殊訓練(影像培訓課程 6 小時，相關日

期地點將另案通知）」，並實際參與本局志願服務活動

至少 1 場且時數達 2 小時以上。 

        (二)正式權益：得向本局申請發給志願服務紀錄冊，開始

累積法定服務時數，並享有申請志工榮譽卡及其他專

屬志工福利之權益，如專屬志工 T 恤、單次服務達 3

小時以上者，補助新臺幣 150 元（每年上限 70 班次）

等。    

     三、法定服務時數核發 

             為鼓勵青年志工隨時隨地發揮影響力，本隊提供多元

的時數核發管道，參與者提出相關服務證明及影像作品，

經本局核定後發放對應服務時數： 

         (一)本局活動：參與並記錄由新竹縣政府教育局辦理之志 

             願服務活動。 

         (二)地方服務：參與新竹縣境內各類志願服務活動紀錄。 

         (三)跨局處參與：參與本縣其他局處辦理之各項活動紀錄。 

         (四)自主公共實踐：其餘相關公共議題實踐、地方服務等 

             具公益性質之行動。 

      四、獎勵制度：採分級制度，依完成訓練與累積服務時數核   

發對應獎勵。 

階段 任務 獎勵 

D（銅牌） 累積時數達 30 小時  頒發時數證明 



 青年培力活動任選場次 1 場參加 

C（銀牌） 累積時數達 50 小時 
 頒發時數證明 

 官方平台志工故事專訪 1 則 

B(金牌) 累積時數達 100小時 
 頒發時數證明 

 推薦參與縣級或全國級志工表揚 

A(白金) 累積時數達 150小時 
 頒發時數證明 

 500 元等值禮券或商品 

S(鑽石) 累積時數達 200小時 
 頒發時數證明 

 1,000 元等值禮券或商品 

SS(星耀) 累積時數達 250小時 
 頒發時數證明 

 1,500 元等值禮券或商品 

SSS(傳說) 累積時數達 300小時 

 頒發時數證明及可申請志願服務

榮譽卡 

 2,000 元等值禮券或商品 

 

柒、本簡章經核定後公布實施，修正時亦同；其他管理、考核等規

範及本簡章未盡事宜依志願服務法及新竹縣政府教育局青年志

工隊召募暨管理計畫等相關規定辦理。 

捌、聯絡資訊 

    一、聯絡人：環蘊創意活動策劃股份有限公司＿丁先生 

    二、聯絡電話：03-3602570/0936605263 

    三、聯絡信箱：hszyouth@gmail.com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mailto:hszyouth@gmail.com


附件  

 

新竹縣政府教育局青年志工隊 家長同意書 
 

學校：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

性別：□生理男 □生理女     聯絡電話：__________________  

出生年月日（民國）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（保險使用）   

身分證字號：___________________ （保險使用）  

有無特殊疾病：□無□有：__________________（病名） 

飲食狀況：□葷□素□其他：__________ （如海鮮過敏等）  

緊急聯絡人姓名及關係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

緊急聯絡人電話：______________  

 
□本人同意子女參與本志工隊服務，並將督促其遵守各項服勤規定。

本人確認子女目前已具備學生平安保險身分；並瞭解除本局為活

動投保之公共意外險外，子女往返服務地點之交通及個人安全，

概由本人（家長/監護人）自行負責。 

 

□本人同意子女參加新竹縣政府教育局青年志工活動，活動期間拍

攝之活動照片/影片，亦同意使用於新竹縣政府教育局辦理之活動

與相關成果、公開之媒體等露出呈現使用，新竹縣政府教育局享

有完整之著作權。  

 

 

 

家長簽名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

 

簽名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